
【法律咨询台】

因美容院装修后擅自将服务
价格提高， 客户孙女士在沟通无
效后， 将美容院诉至法院， 要求
法院判决美容院退换自己美容卡
剩余服务的折价款共计1160元 。
日前， 密云法院调解此案， 双方
达成调解协议， 由美容院返还孙
女士美容卡折价款1160元。

孙女士家住密云区。 2014年
初， 在商场逛街的孙女士被促销
员免费带到商场内一家美容院做
体验， 事后感觉不错的孙女士办
理了一张3000元的贵宾卡。

按照当时的约定， 孙女士使
用这张卡做美容护理， 每次折合
现金约47.6元。 2016年初，美容院
停业一个月进行内部装修， 后孙
女士再次来美容院消费时， 被告
知因装修升级， 店内的服务项目

均已涨价， 孙女士要求按照原价
继续接受美容服务的要求， 遭到
了店员的拒绝， 并告知孙女士美
容卡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为此，
孙女士将美容院诉至法院。

庭审中， 美容院辩称， 店面
装修前曾在店门口发布了公告告
知消费者服务涨价一事， 故不同
意孙女士的诉讼请求。 最终， 在
法庭的调解下， 双方就争议达成
了上述调解。

法官释法：
据办理本案的主审法官说 ，

双方能达成谅解是基于这样的法
律规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四条规定， 经营者与消费者进
行交易， 应当遵循自愿、 平等、
公平、 诚实信用的原则。 同时，

该法第十条规定， 消费者享有公
平交易的权利。 消费者在购买商
品或者接受服务时， 有权获得质
量保障、 价格合理、 计量正确等
公平交易条件， 有权拒绝经营者
的强制交易行为。

按照上述相关规定， 美容院
不能以年卡的方式来绑定消费
者， 强制孙女士进行消费。 孙女
士在办理美容卡的时候， 美容院
并没有向其说明该卡 “概不退
换”， 因此在孙女士主张退卡时，
美容院的单方规定是没有法律效
力的。

退一步说， 即便孙女士办卡
的时候美容院已经对此进行说
明 ， 也属于法律上的 “格式条
款”。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二十六条规定， 经营者在经营活

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 应当以显
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
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价款或者费
用、 履行期限和方式、 安全注意
事项和风险警示、 售后服务、 民
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
系的内容， 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予以说明。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
款、 通知、 声明、 店堂告示等方
式， 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
利、 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 、
加 重 消 费 者 责 任 等 对 消 费 者
不 公 平 、 不 合 理 的 规 定 ， 不
得 利 用 格 式 条 款 并 借 助 技 术
手 段 强 制 交 易 。 格 式 条 款 、
通知 、 声明 、 店堂告示等含有
前款所列内容的， 其内容无效。
因此 ， 美容院单方变更服务价
格， 孙女士是有权要求退卡的。

美容院单方提价 消费者有权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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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拒发经济补偿
员工可以突破竞业限制

任何单位不得辞退孕期女
工， 不得安排怀孕女工从事不利
于其身心健康的工作， 不得随意
变更其工作岗位及工资待遇， 这
是法律法规规定的， 也是用人单
位必须遵照执行的。 可是， 小莲
所在的公司不这样做 。 在 她 怀
孕 后 不 仅 撤 销 了 她 的 店 长 职
务 ， 还 安 排 她 到 离 家 更 远 的
地方去上班， 工资待遇还要降低
一大截儿。

该公司是想儿戏法律、 跟法
律对着干吗？ 不是。 在这里， 它
找了个合适的理由： 即该员工违
反了公司规章制度。 因为， 公司
的规章制度是任何人不能逾越
的， 即使是怀孕女工， 也不能藉
此违纪违规不受处罚。 可是， 该
公司失败之处在于它说员工违纪
却没有证据。

“对于 ‘三期’ 女工的保护，
不用我说， 公司肯定知道的比我
清楚。” 刚刚打赢官司、 领取9万
元赔偿款的小莲说， 不知公司出
于什么目的执意要辞退她， 难道
仅仅是为了节省一笔产期、 哺乳
期工资吗？ 如果真是这样， 这样
的企业和老板实在不值得员工为
其卖命！

因为怀孕被调岗
不服安排遭辞退

2009年， 小莲从大专毕业后
来到北京打工， 凭借着出色的口
才以及对工作的勤恳付出， 她很
快从一名普通的销售员成长为国
内知名企业的销售店长。

随着工作的稳定和年龄的增
长， 小莲和相处已久的男朋友在
2013年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
不久， 小莲发现自己怀孕了。 可
是， 经过几次检查， 孩子的发育
情况并不好。 无奈， 小莲选择了
停止妊娠。

此后， 小莲将全部的精力放
在了工作上 ， 工作业绩一路上
升。 2015年6月， 小莲发现自己
再次怀孕了。 于是， 她立即将此
事告知了经理， 并提出申请： 上
班不再化妆。 经理很爽快地答应
了她。

正当她尽情享受怀孕的喜悦

时， 却意外收到了公司的一纸调
令， 将其调往离家30多公里的另
外一个门店， 并且撤销了她的店
长职务。

不当店长了， 作为一名普通
的销售人员， 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上班， 别的不说， 光工资就比原
来少了很多。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
故 ， 让小莲不知所措 。 她 据 理
力争 ， 希望公司能够体谅她 。
可 最 终 ， 她 等 来 的 却 是 公 司
的辞退通知。

指责员工业绩差
却无证据来支撑

小莲对公司的做法十分不
满。 自己为单位辛辛苦苦工作了
那么多年， 说辞退就辞退， 实在
太无情、 太不讲理了！

为讨个说法， 小莲想拿起法
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 经过
网上搜索， 她学到了不少关于解
决劳动争议的法律法规知识， 但
这些知识如何连贯起来使用， 自
己究竟有几项权益， 用哪条法规
最合适， 她弄不清楚。

在网上， 她又搜索到了致诚
公益专门为农民工免费维权的信
息。 于是， 就慕名来到了这个农
民工法律援助中心。 援助律师李
科接待了她。

李律师在整理小莲提供的证
据后， 认为单位的做法属于违法
解除。 同时， 李律师告诉小莲，
她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选择继续
履行合同， 二是终止合同， 要求
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
赔偿金。

经过考虑， 小莲说自己不想
再与单位纠缠下去， 因此选择了
后者。

“小莲不愧为新一代的打工
者， 有文化， 有思想。 她将工作
中的证据收集得很全面， 基本做
到了每一个诉求都有相关的证据
予以支持。 这给律师办案提供了
很大方便， 并减少很多工作量。”
李律师说， 这是一个人具有维权
意识的重要表现。

仲裁开庭的时候， 小莲已经
有六个月的身孕了， 但是她仍然
坚持来开庭， 她说有很多细节只

有她能说清楚。 公司派来出庭应
诉的人是与小莲平日关系不错的
销售经理 ， 对于小莲所述的事
实， 她基本不持异议， 但是， 她
代表公司主张辞退小莲的原因，
是小莲未履行店长职务， 导致公
司业绩下降， 并且多次违反单位
的销售规章制度。 然而， 对此说
法， 公司不能提供相关的证据予
以支持。

鉴于小莲的身体情况， 律师
建议小莲 ： “如果单位诚意足
够， 可以调解解决争议， 毕竟距
离预产期越来越近， 继续打官司
对于想回河南老家待产的她来
说 ， 是一个耗时费力的事情 。”
小莲对律师的建议表示接受。

仲裁进入调解阶段后， 公司
不同意调解 。 这让小莲更加气
愤， 发誓要和公司抗争到底。 今
年3月， 小莲收到了裁决书。 仲
裁裁决支持了她的全部诉讼请
求， 由公司向其支付各项经济赔
偿9万元。

诉讼阶段造伪证
公司赔钱息事端

今年4月初， 小莲收到法院
的通知。 原来， 公司不服裁决，
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小莲给李律
师打来电话， 希望继续为她提供
法律援助。 她还告知律师， 她生
下的小女孩已经满月了。

6月6日 ， 法院开庭审理本
案 ， 可公司伪造了近百页的证
据， 主张： 一、 小莲任职店长期
间店面账务混乱， 员工不稳定长
期缺编， 给单位造成了极坏的影
响。 作为店长， 小莲为了达到销
售业绩， 领取每日奖励， 私自拆
单、 预留销售款， 弄虚作假欺瞒
公司， 且店面员工流动性大、 长
期缺编。 因此， 单位解除与小莲
的劳动合同是合法的， 不应支付
经济赔偿金。 二、 在公司发出调
岗通知后， 小莲始终未到新的岗
位上班 ， 而是在原岗位继续考
勤 ， 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考勤制
度， 因此不同意支付在此期间的
工资。

面对如此数量的证据突袭 ，
李律师并不感到惊慌， 而是逐一

对其进行反驳。 其中， 公司提出
的小莲私自拆单违反单位销售规
定的证据由单位单方面作出， 并
没有被处罚人小莲的签字， 故对
与此相关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
目的不予认可。 除此之外， 公司
还出具了小莲所在商场对公司发
出的处罚决定， 因为该公司在商
场的专柜长期人员编制不足， 违
反了商场的规定 。 对于此份证
据， 李律师同样对于真实性和证
明目的都不予认可。

在法庭辩论阶段， 李律师发
表了辩论意见 ： 在今天的庭审
中， 公司堆砌了大量的证据， 意
图证明单位解除与小莲劳动合同
是由于其在工作中违反了销售制
度， 造成单位业绩下滑， 店面人
员流动性大， 长期缺编导致公司
形象受损。 根据公司在解除劳动
关系时向小莲发出的 “辞退通
知”，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公司
解除时所依据的理由有以下两
点： 一是小莲未服从单位的调岗
决定到新岗位工作， 二是小莲旷
工旷班超过3天。

因此， 李律师认为本次庭审
的争议焦点是： 公司根据上述两
点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是否违
法， 公司堆砌的证据与此焦点毫
无联系， 并且纯属事后伪造， 无
法支撑其所提出的诉讼请求。

针对案件争议焦点， 李律师
认为， 根据法律的规定， 调整工
作应该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一致 ， 在未达成一致意 见 的 情
况 之 下 ， 小 莲 继 续 履 行 原 合
同并无不当 。 根据考勤记录 ，
小 莲 一 直 在 原 岗 位 工 作 ， 并
无 旷 工 事 实 。 故 公 司 根 据 这
两点理由 与小莲解除劳动关系
属于违法解除。

近日， 法院判决支持了小莲
的全部诉讼请求。 从公司在法庭
辩论中的表现， 以及其所提供的
证据， 李律师认为公司上诉的可
能性不大。 为了减少小莲的等待
时间， 李律师早早地为她准备了
强制执行申请书， 并且主动跟公
司代理律师取得联系， 希望能做
通公司的工作 ， 就此结案 。 还
好， 公司也没有再说什么， 在领
取判决书时当即兑付了案款。

编辑同志：
我原在一家公司担任高级技

术顾问， 与公司的劳动合同中约
定了竞业限制条款： 我在离职后
的2年内， 不得在与公司有着竞
争关系的单位任职， 也不得自己
研制、 开发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
同类产品 ； 公司按月向我支付
5000元经济补偿金， 至竞业限制
期满时止 ； 如果我违反竞业限
制， 则必须一次性向公司支付20
万元违约金， 并继续履行竞业限
制协议直至期满。

可我四个月前从公司离职
后， 公司却一直没有向我支付经
济补偿金， 甚至在我的多次催要
下仍置之不理。 前不久， 恰巧一
家与公司有着竞争关系的单位招
聘专业人士， 我经过考核最终成
功获聘 。 但公司却以我违约为
由， 要求我按竞业限制内容承担
责任。

请问： 我究竟应否担责？
读者： 关新萍

关新萍读者：
你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即有

权拒绝向公司支付20万元违约金
并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协议。

竞业限制是用人单位对负有
保守其商业秘密的劳动者， 约定
的就业限制条款， 即劳动者在终
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的一定期限
内不得在生产同类产品、 经营同
类业务或有其他竞争关系的用人
单位任职， 也不得自己生产与原
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经
营同类业务。

虽然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
三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
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
关的保密事项。 对负有保密义务
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
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
定竞业限制条款， 并约定在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在竞业限
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
偿 。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
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
付违约金。” 与之对应， 表面看
来， 因为你到与公司有着竞争关
系的单位任职， 确实违反了竞业
限制， 自然必须按照约定承担对
应的违约责任。

其实不然， 因为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四）》 第
八条规定： “当事人在劳动合同
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
和经济补偿， 劳动合同解除或者
终止后， 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
三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 劳动者
请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的， 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即用人单位追
究劳动者的违约责任， 并不能绝
对化， 也不是没有条件限制， 如
果因为用人单位自身原因致使三
个月没有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
偿， 便会导致失去权利的后果。
正因为公司已经在你离职后的四
个月没有向你支付经济补偿， 甚
至在你多次催要下仍然置之不
理， 决定了你可以不再受竞业限
制内容的约束。

（廖春梅）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先说员工不服从安排严重违纪 再指责其弄虚作假骗取奖励

□通讯员 王雪

公司无故辞退怀孕女工赔偿9万


